
    

                  「我國地方政府財政問題對策研究」  

                          政策建言  

2023 年財政部已規劃財劃法五大修法原則，包括：「提升財政自主」、「劃一分配基

礎」、「調劑財政盈虛」、「保障既有財源」、「精進分配機制及地方財源不減」。該法的修正

應盡早完成行政部門內部作業流程，於明年五月送請立法院新會期審議。在增撥地方政

府財源方面，過去已有的共識係將營業稅以及菸酒稅的全數提撥為中央統籌分配稅款，

至於所得稅與貨物稅的提撥成數如何，則有待討論。  

本研究建議除了收入面外亦應檢討支出面。其理由係地方政府自主性低，與中央與

地方政府職能劃分、稅收的劃分與分成制度皆有密切關係。若是各級政府職能與財源，

權與錢的對應性，各自扮演適當的公共財提供角色，以及取得合理的稅收，其間的爭議

就小；若能建立公平合理具誘因的財源劃分制度，避免「白吃午餐」心態，進而能努力

開源節流、自我負責，財劃法中依賴統籌分配稅款的角色將大幅降低。若只重視現有大

餅的分配，必然仍是「你爭我奪」。 

依現行財劃法第 37 條之 1 規定，地方政府應就其基準財政收入及其他經常性之收

入，優先支應下列各項支出：(1)地方政府編制內員額與經上級政府核定有案之人事費及

相關費用。(2)一般經常性支出、公共設施管理維護及依法律規定必須負擔之經費。(3)

地方基本設施或小型建設經費。(4)其他屬地方政府應行辦理之地方性事務經費。而地方

政府其收入不足支應支出時，應由其所獲分配之統籌分配稅款予以優先挹注。 

(一) 盡速修正財政收支劃分法 

因此在歲出方面，具全國一致性且由中央立法者，應由中央分擔。台灣幅員小具有

強烈外溢效果的高等教育、警政與社福支出，若能將其中(部分)支出劃由中央承擔，地方

政府的財政負擔將降低，對中央統籌分配款的依賴程度也就低。但要注意者，將原本屬

於地方的主要職能劃歸中央，地方就更應因地制宜的開發服務項目照顧地方民眾，並且

自籌財源，達到地方治理的目的。 

(二)  統籌分配稅款規模宜擴大 指標建議重新計算 



    1999年財政收支劃分法沿用迄今超過 24年，全國直轄市亦從當年的 2 都增為 6 都，

目前的財劃法確實有修正檢討的必要。建議擴大中央統籌稅款規模，修法將國稅和地方

稅目通盤調整，此外，現行中央統籌分配稅款辦法，分配方式為：特別統籌占 6％，其

餘 94%中，直轄市占 61.76％，縣(市)占 24％，鄉(鎮 

、市)占 8.24％。直轄市、縣(市)、鄉(鎮、市) 分成不同群體，分配方式各不相同，加大

直轄市與縣市的財政差距，本研究主張有整併、劃一分配方式的必要性。建議統籌分配

稅款的分配公式中須包括三大部分：一為基準財政收支差額填補之財源提供，著重在公

平面，在於平衡及調劑府際財政之盈虛；二為對於地方特色需求之財源提供，在於顧及

效率面，鼓勵地方發揮特色與優勢，透過競爭來爭取財源，紓解政治對立現象。三為對

財政努力提供適當鼓勵。 

(三)  重新調整國稅與地方稅稅目 解決財政垂直與水平失衡 

    目前財劃法大額的穩定的稅目都在中央，地方僅能靠固定的不容易增加的土地稅或

房屋稅，土地增值稅雖是地方稅卻易受經濟景氣榮枯的影響，地方難有大額且穩定的稅

收，建議重新調整國稅跟地方稅的稅目。要徹底解決垂直與水平失衡，中央必須要把收

支占比相對失衡的優勢讓出一些來給地方，特別是所得稅和營業稅占了總稅收的七成

五，將來如果修法要把稅收分給地方，所得稅和營業稅的統籌分成要提高，因為許多經

濟發展造成營業稅或所得稅的增加，是地方政府努力的結果。 

(四)  建立地方政府開源節流創新作法的獎勵機制 

本研究針對當前我國地方政府歲入歲出結構予以深入檢討，同時彙總提出許多的開

源與節流策略與辦法，期待各地方政府主政者予以採納推動。財政部亦應以輔導地方財

政的主管機關立場，建立獎勵機制。例如對於績效良好者給予更多的統籌分配稅款分配。

  

(五)  地方政府宜積極推動績效導向預算制度 

    績效基礎(Performance-bassed)預算制度在 OECD 國家實施多年，特別適合在地方政

府推動。行政院主計總處應積極推動地方政府預算編列以產出(output)代替投入(input)的



編列方式，放寬預算科目與計畫間的流用限制，提高授權同時做好績效考核。養成行政

官僚以預算資金追求績效的文化，提升預算資源的使用效率。 

(六)  地方政府宜建立動態考核指標 改善支出效率 

當前地方政府歲出結構主要問題在於人事費支出比重過高、預算結構僵化 

、虛增預算支出及消化預算等造成的支出效率問題。關於人事費的占比無法降低問題，

建議建立一套動態的考核指標，例如以歲出規模的成長率或績效考核的成長率來規範人

事支出的成長等，並研擬是否能將這套考核指標納入如評估給予補助款的參考項目，以

達成實質有效影響地方政府的人事支出。 

另，為有效監管地方政府虛增預算支出，建議中央政府相關單位可針對有嚴重歲入

預決算差異的縣市加強監管，並進一步研議是否可將此差異比納入績效考核項目中，以

落實有效監管。此外，中央政府相關單位可建立動態監控制度 

，即時掌握地方政府各項長短債舉借情況，以及各基金間借入款的情形，隨時介入監督，

避免地方政府以此財務調度規避責任，破壞財政紀律，致使地方政府財政惡化。 

有關地方政府消化預算問題，建議中央政府相關單位建立讓地方政府在資金使用上

更有彈性的機制，參考國外相關機制提升降低消化預算的誘因，使地方有限資源運用更

有效率，例如鼓勵各部門繳回年度剩餘款。 

(七)  地方首長可考慮採納 OECD 方式 編製並公布選前財政報告 

我國現行政府預算體系多元複雜，公務預算、特別預算和非營業基金等各自分立，
形成見樹不見林、無法正確掌握預決算全貌的資訊解讀障礙。建議在相關法規（如預算
法、決算法、地方制度法等）中明文規定，各級政府均應編造並公布「整體收支決算表」，
以統一彙整分散在不同預算體系、不同公共帳戶中的財政收支。此項制度改革不僅符合
「單一預算」的原則，對於促進財政透明也有明顯的助益。 



在提升地方財政透明的策略上，政府可考慮採納 OECD（2002）的建議，在地方縣
市長選舉前編製並公布「選前財政報告」，以強化地方行政首長的財政負責能力和財政紀
律。若政府能在選前公布具有公信力的「選前財政報告」，或可迫使候選人在宣布新的支
出承諾之際，也必須合理化其支出經費的財源。 

(八)  地方政府宜建立財政永續性的價值信念 

在國際上，地方財政最近大概十年來興起有一個重要問題：地方政府怎麼注意到它

的財政永續性。財政永續性現在我國是非常重要的議題。但在地方政府層級看來沒有給

予足夠的注意，中央應該給地方更多的權利，更多的空間來發展各地方政府的特色，同

時檢討各直轄市和縣市政府財政永續的表現和注重。 

 
 
 


